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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在中国进行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1987年）的19年之后，中国

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该调查的对象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

在被抽中调查小区内常住的人口。调查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以户为填报单

位，只调查家庭户，不调查集体户，单身居住独自生活的也作为一个家庭户进行登

记。此次调查将残疾类别分为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

疾和精神残疾；凡有两种及两种以上残疾的人归为多重残疾
1
。残疾评定采用中国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专家委员会重新修订的《残疾标准》及相关方法实施。

本次调查使用三种调查表：《住户调查表》、《残疾人调查表》和《社区调查表》，

共有52个调查项目，调查样本人群的个人及其家庭状况，重点调查残疾人的致残原

因、生活状况及其主要需求。 

在中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完成之后，自2007年开始，中国开始在第二

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静态数据基础上，每年进行一次残疾人状况的动态监测。监

测方法是从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734个县级样本中各抽选一个调查小区作

为监测点，全国共抽选734个监测点，对该小区已定性的全部残疾人及其家庭状况

进行监测。监测样本约2.4万残疾人，涉及2.1万户残疾人家庭。每个监测点抽选一

户残疾人家庭，建立家庭收入和支出台帐，共抽选734户残疾人家庭。监测问卷分

为成人问卷（18岁以上）和儿童问卷（17岁即以下）两种，监测内容依据残疾人小

康和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主要指标确定，包括残疾人生存、发展和环境状

况，涉及残疾人生活、康复、教育、就业、社区服务、无障碍环境、法律服务等方

面的变化情况。目前中国已经在2007年和2008年进行了两次监测数据统计。 

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推算，中国大陆地区各类残疾人的

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34%。本报告运用2006年中国第二次全

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及残疾人监测获得的数据，对中国大陆地区残疾人的生活状况进

行了分析，主要包括其教育状况、劳动和就业状况、婚姻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及其

                         
1
 本报告中后面章节所提到的残疾类别均指中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所

划分的残疾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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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来源、社会保障状况。 

 

一、教育状况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6岁及以上的残疾人中，超过四成的

残疾人不识字，近半数残疾人受教育水平集中在小学及初中。只有少部分残疾人具

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具有高中学历的残疾人占残疾人总数的比例为3.77%，具有中

专学历的为1.21%，而具有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残疾人比例之和仅

为1.15%。而根据残疾人监测数据，2007年在6-17岁的残疾儿童中，正在接受教育

的比例为55.6%，其中城市为57.5%，农村为55.4%，而2008年这一比例为58.8%，有

明显得提高。 

 

（一）6-14岁残疾儿童受教育情况 

 

1．分性别的受教育情况 

利用二抽调查数据，对6-14岁残疾儿童分性别的在学率进行的统计显示，在

6-14岁残疾儿童中，男性的在学率为64.02%，略高于女性的62.01%。在残疾儿童与

非残疾儿童的比较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非残疾儿童的在学率均高于残疾儿童。

此外，非残疾儿童在学率的性别差异非常低，仅有0.0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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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14 岁残疾儿童与非残疾儿童分性别的在学率（%） 

 

2．分年龄的受教育情况 

根据调查数据，残疾儿童在学率呈现以下趋势：①6-8岁组，随着年龄的增加，

在学率逐渐上升，由35.24%上升至70.97%；②9-12岁组，在学率有小幅变化，但整

体稳定在70%左右；③12-14岁组，在学率逐渐下降，由12岁时的70.85%下降至14

岁的59.53%，但是仍高于6岁时的在学率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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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14 岁残疾儿童与非残疾儿童随年龄变化的在学率（%） 

 

与残疾儿童相比，每个年龄的非残疾儿童在学率都高于残疾儿童，同时，非残

疾儿童的在学率也更为稳定。在6岁时，非残疾儿童在学率相对偏低，约为97%，其

后，随年龄增加在学率没有明显变化，整体保持在99.9%左右。 

此外，随着年龄增加，残疾儿童与非残疾儿童在学率间的差异呈现“缩小——

稳定——扩大”的情况。14岁时两者之间的在学率差异小于6岁。 

 

3．分户口性质的受教育情况 

农业户口性质的残疾儿童在学率为63.50%，仅低于非农业户口近0.4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无论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非残疾儿童的在学率均高于残疾儿童

约36个百分点。同时，非残疾儿童内部不同户口性质之间在学率的差异也较小，约

0.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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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14 岁残疾儿童与非残疾儿童分户口性质的在学率（％） 

 

4．分残疾类别的受教育情况 

在学率最高的前三个类别分别是听力残疾85.12%、肢体残疾80.28%、视力残疾

78.99%，其后依次为言语残疾76.69%、精神残疾70.16%，以及智力残疾64.82%。在

学率最低的是多重残疾，为41.12%，且远远低于排名第六的智力残疾。 

 

5．分残疾程度的受教育情况 

根据调查数据，对6-14岁残疾儿童分残疾程度的在学率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随着残疾严重程度的上升，残疾儿童在学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四级残疾

儿童的在学率为80.92%，三级为72.18%，二级为58.14%，一级则降至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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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6-14 岁 残疾儿童分残疾等级的在学率（％） 

 

6．分东、中、西部的受教育情况 

根据调查数据，对东、中、西部的6-14岁残疾儿童在学率进行统计，并进行残

疾儿童与非残疾儿童的比较和描述。 

结果显示，东部的6-14岁残疾儿童在学率最高，为64.81%，其次是西部，为

61.25%，最低的是中部60.66%。东部与中部在学率的差距约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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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6-14岁残疾儿童与非残疾儿童分东、中、西部的在学率（％） 

 

7．6-14岁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形式 

此次调查考察了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形式，包括“普通教育学校普通班”、“普

通教育学校特教班”、“特殊教育学校”及其他（指通过社区服务、送教上门等多

种形式接受教育）”四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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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6-14 岁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形式 

 

普通教育学校普通班是6-14岁残疾儿童接受教育普遍采用的形式，所占比例为

85.02%，其次为特殊教育学校，占7.64%，普通教育学校特殊班占1.94%，采用其他

形式接受教育的残疾儿童占5.40%。 

 

（二）15岁及以上残疾人的文盲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15岁及以上残疾人的文盲比例为45.40%，非残疾人为

12.20%。本部分分别从性别、户口性质和东、中、西部三个维度对残疾人的文盲情

况进行描述，并对其与非残疾人的情况进行比较。 

 

1．分性别的文盲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15岁及以上残疾人中男性的文盲比例为29.23%，低于女性约33

个百分点。在残疾人与非残疾人的比较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残疾人的文盲比例

都远远高于非残疾人。其中，两者之间女性文盲比例的差距约为44个百分点，男性

文盲比例的差距约为24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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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5 岁及以上残疾人与非残疾人分性别的文盲比例（％） 

 

2．分户口性质的文盲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15岁及以上非农业户口残疾人的文盲比例为22.22%，低于农业

户口近30个百分点。在残疾人与非残疾人的比较中，无论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

残疾人的文盲比例都远远高于非残疾人。两者之间非农业户口文盲比例的差距约为

19个百分点，农业户口文盲比例的差距约为36个百分点。 

 

图 8  15 岁及以上残疾人与非残疾人分户口性质的文盲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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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东、中、西部的文盲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西部的15岁及以上残疾人文盲比例为48.13%，中部为44.59%，

东部为44.03%。与性别、户口性质维度的情况相似，在三个地区中，残疾人的文盲

比例都远远高于非残疾人，且各地区中残疾人与非残疾人之间的差距均约为33个百

分点。 

 

图 9  15 岁及以上残疾人与非残疾人分东、中、西部的文盲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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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残疾人口的劳动和就业状况 

 

（一）残疾人口的经济活动状况 

残疾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中当前有工作的占15岁及以上残疾人口的

31.02%；无工作的占69.98%。调查人口中，15岁及以上人口当前有工作的占15岁及

以上调查人口的69.50%；当前无工作的占30.50%。 

非残疾人口在业比例是72.67%，残疾人口在业比例为31.02%，非残疾人口在业

比例是残疾人口的2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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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调查人口、残疾人口和非残疾人口的在业状况（%） 

 

（二）分性别残疾人口在业状况 

残疾人口中，在业人口中男性占在业残疾人口的64.64%；女性占35.36%。调查

人口中，在业人口中男性占在业调查人口的54.41%；女性占45.59%。 

残疾人口的在业比例为31.02%，男性残疾人口在业比例为39.20%，女性为

22.46%，男性残疾人口在业比例比女性的高出一倍左右。非残疾人口在业比例为

72.67%，男性非残疾人口在业比例为78.80%，女性非残疾人口的在业比例为66.59%，

男性非残疾人口在业比例比女性高出1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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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分性别调查人口、残疾人口和非残疾人口的在业比例（%） 

 

（三）不同受教育程度残疾人口的在业状况 

本次调查中，全国残疾人口在业比例为31.02%，其中受教育程度为未上过学的

残疾人口在业比例为24.11%，小学为39.68%，初中为44.79%，高中为38.24%，中专

为22.19%，大学专科为29.51%，大学本科为16.89%，研究生为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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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不同受教育程度残疾人口的在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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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业残疾人口的职业构成 

在业残疾人口中，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最多，占在业残疾人口的

78.40%；其次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9.66%；商业、服务业人

员，占7.99%；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1.75%；专业技术人员，占1.61%；国家机

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最少，占0.47%；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占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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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在业残疾人口的职业构成 

 

在业调查人口中，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最多，占在业调查人口的

57.91%；其次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占19.91%；商业、服务业人

员，占11.87%；专业技术人员，占4.87%；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3.83%；国家机

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最少，占1.48%；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占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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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在业调查人口的职业构成 

 

三、中国残疾人口的婚姻家庭 

 

（一）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 

1. 婚姻的基本状况 

（1）分性别的婚姻状况 

本次调查的15岁及以上的残疾人口中男性占51.15%，女性占48.85%。在婚姻构

成中，未婚占12.41%，男性为19.90%，女性为4.57%；初婚有配偶占58.28%，男性

为61.37%，女性为55.04%；再婚有配偶占2.55%，男性为2.36%，女性为2.74%；离

婚占1.77%，男性为2.57%，女性为0.93%；丧偶占24.99%，男性为13.80%，女性为

36.72%。残疾人口中无论男女都以初婚有配偶的婚姻状况比例最高，表明残疾人口

婚姻关系比较稳定。但婚姻构成中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未婚、初婚有配偶和离婚

的三种婚姻状况中，男性比例高于女性；而再婚有配偶和丧偶的两种婚姻状况中，

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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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分性别的残疾人口婚姻状况（%） 

 

（2）分年龄组的婚姻状况 

以10岁作为组距进行年龄组的划分，发现随着年龄组的上升，未婚比例显著下

降，到85岁年龄组时降为0.39%；初婚有配偶的比例先升后降，在45-54岁组达到最

高，为76.26%；再婚有配偶和离婚的比例始终较低，前者在35-44岁组达到3.33%

的最高水平，后者在35-44岁时达到最高比重5.06%；丧偶的比例随着年龄组的增加

明显升高，在75岁组达到55.44%，成为7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主要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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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分年龄组的残疾人口婚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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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城乡的婚姻状况 

农村残疾人口的未婚比例和丧偶比例分别为13.19%和25.36%，高于城市残疾人

口的10.11%和23.91%，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和离婚的比例都是城市高于农村，

前者分别是60.33%、2.87%和2.77%，后者为57.59%、2.44%和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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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分城乡的残疾人口婚姻状况（%） 

 

2. 残疾人口与非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比较 

  传统的统计口径按15岁及以上人口作为婚姻分析的人口基数，考虑到中国实

际《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在此按20岁的最低婚姻年限，进行了统计。残疾人口与

非残疾人口的初婚有配偶比例分别达到62.76%和81.44%；残疾人口未婚比例为

23.27%，接近非残疾人口8.37%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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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标准化后的残疾人口与非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20+，%） 

 

（二）残疾人口的家庭状况 

1. 家庭规模状况 

全国残疾人口平均家庭规模为3.55人，非残疾人口为3.21人，残疾人口平均家

庭规模大于非残疾人口；城市的残疾人口平均家庭规模为3.22人，非残疾人口为

2.91人；农村的残疾人口平均家庭规模为3.64人，非残疾人口为3.41人。因此，无

论城乡，残疾人口的家庭规模都大于非残疾人口，且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残

疾人口的家庭规模分布主要为四人户和五人户，而非残疾人口主要为三人户，在五

人及以上家庭户中，都是残疾人口比例多于非残疾人口。一人户中，残疾人口的比

例也高于非残疾人口，这可能与残疾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较老有关，在残疾人口中，

一人户多以老人为主，大处于丧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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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残疾人口与非残疾人口的家庭规模情况（人） 

 

2. 残疾家庭中残疾人数情况 

残疾家庭中残疾人数的频数分布结果可见，残疾家庭中残疾人数大部分为1人，

有2位残疾人的家庭比重也比较高，达到11.45％，3人及3人以上的比例很小。 

 

3. 不同类型残疾人的住户情况 

不同类型残疾人住户占残疾人住户的比重以及占所有调查住户的比例显示，家

庭中有视力残疾的住户占残疾家庭的比重为22.06％；家庭中有听力残疾的住户占

残疾家庭的比重为35.42％；家庭中有言语残疾的住户占残疾家庭的比重为

8.98％；家庭中有肢体残疾的住户占残疾家庭的比重为39.70％；家庭中有智力残

疾的住户占残疾家庭的比重为12.52％；家庭中有精神残疾的住户占残疾家庭的比

重为10.87％。 

从构成情况来看，家庭有两位或两位以上该类残疾的比重中，家庭中有两位或

两位以上智力残疾的家庭占全部智力残疾家庭的6.95%，比重最高。其次为听力残

疾和言语残疾。家庭中有三位或三位以上该类残疾的情况类似，同样也是智力残疾

最高（0.94％），其次为言语残疾，该比重为0.39%。这体现出智力残疾和听力、

言语残疾在家庭中的聚集性比其他几类残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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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住房及用电状况 

有残疾人家庭的住房以砖木结构为主，占41.36%，其次为混合结构，占31.94%；

无残疾人家庭与之不同，住房以混合结构为主，占40.73%,其次为砖木结构，占

35.71%。在城市，有残疾人家庭与无残疾人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和月用电量分别为

28.41平方米、30.59平方米以及79.48度、89.22度；在农村，有残疾人家庭的人均

住房面积和月用电量分别为30.90平方米、34.88平方米以及30.81度和35.5度。从

住房及用电状况来看，城市的状况优于农村，而无残疾人家庭优于有残疾人家庭。 

 

四、残疾人口的经济状况及其生活来源 

 

（一）残疾人口的经济状况 

 

1．残疾人家庭经济状况 

 对比残疾人口与非残疾人口的家庭收入情况。无论家庭收入还是人均收入，无残

疾人家庭都远远高于有残疾人家庭。其中城市有残疾人家庭和无残疾人家庭的家庭收

入分别为15193.99元和19939.82元，农村为8004.65元和10527.14元，城市家庭收入接

近农村的两倍。城市有残疾人家庭和无残疾人家庭的人均收入分别为5107.70元和

7525.72元，农村为2229.96元和3350.55元，城市人均收入高出农村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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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有残疾人家庭与无残疾人家庭的收入情况（元） 

 

无论是家庭收入，还是人均收入都随家庭中残疾人数的增加而下降。对于没有

残疾人的家庭而言，其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是最高的，分别为15193.99元和

4458.83元；当一个家庭中有6个及以上残疾人时，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只有3580.99

元和470.07元，与无残疾人的家庭相比，只相当于其23.57%的家庭收入和10.54%

的人均收入。说明了家庭中残疾人数的增加对于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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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家庭户中分残疾人个数的家庭收入（元） 

 

2. 分城乡的经济状况 

表1反映了分城乡的家庭收入情况。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有残疾人家庭在

低收入水平的比例均高于无残疾人家庭。而无残疾人家庭的高收入比例都大于

有残疾人家庭。 

表1  分城乡的家庭收入比较（元，%） 

 

收入 

无残疾人家庭 

 

     农村       城市                 

有残疾人家庭 

 

     农村        城市 

0-999 0.63 0.13 2.01 0.60 

1000-4999 18.51 5.41 27.81 11.58 

5000-9999 31.95 16.29 32.06 21.26 

10000-14999 21.60 18.99 17.99 19.12 

15000-19999 11.61 14.35 9.18 13.98 

20000-29999 10.17 21.46 7.33 17.26 

30000-39999 3.35 11.80 2.24 8.34 

40000+ 2.17 11.57 1.39 7.85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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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等级的经济状况 

在一级到四级的残疾人中间，一级残疾最重，因此在低收入水平所占比例高于

其他等级的残疾人。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等级较高的残疾人所在比例高于等级较

低的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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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分等级的残疾人人均收入（%） 

 

4. 残疾人是否工作的经济状况 

有工作的的残疾人在低收入组的比例高于无工作者，在高收入组的比例低于无

工作者，可能因为收入较高的残疾人家庭中，残疾人不用工作，仍然能够较多地获

得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收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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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是否有工作与残疾人的人均收入的关系（%） 

 

（二）残疾人口的收入来源 

1. 基本情况 

无论残疾人口还是非残疾人口，其中的未工作者主要生活来源结构相同，依次

为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离退休金和领取基本生活费；而财产性收入和保险收入都很

低。残疾人口和非残疾人口相比，总体相差不大。 

 

图24  未工作者的生活来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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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性别的收入来源 

分性别来看，女性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比例高于男性，而领取退休金和基本

生活费的比例低于男性，可能是由于性别不同，其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不同，承担

的责任也不尽相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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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分性别的未工作的残疾人收入来源情况（%） 

 

3. 分城乡的收入来源情况 

分城乡来看，农村的未工作的残疾人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比例为90.08%，

明显高于城市的55.82%，而城市领取离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费的比例均高于农村，说

明了当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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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分城乡的未工作残疾人的收入来源（%） 

 

4. 分年龄组的收入来源情况 

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未工作残疾人，主要分布在15-45岁组，到60-64岁组

时比例降到最低，随后逐渐增加；45-49岁组，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比例达到最高；

65-69岁组，领取离退休金的比例达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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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分年龄组的未工作残疾人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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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残疾等级的收入来源 

一级残疾最重，因此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比例最高，随着残疾等级的增加，

残疾程度降低，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比例有所下降；而领取离退休金的比例有

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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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分残疾等级的未工作残疾人的收入来源（%） 

 

五、社会保障状况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安抚等内容。 

 

（一） 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状况分析 

在参加社会保险的残疾人中，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占残疾人总数的8.51%；医

疗保险占31.27%，工伤保险0.35%，失业保险占0.39%。 

 

1. 分城乡的社会保险状况 

16岁及以上残疾人参加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社会保险的比例在城市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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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7％、36.83％、1.11％、1.34％，在农村分别为1.95％、29.39％、0.10％、

0.07％。16岁及以上残疾人中，未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占66.34%，其中城市未参加

社会保险的人数占57.04%，农村占69.49%。 

 

2. 分性别和年龄的社会保险状况 

女性未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为68.36%，高于男性3.94个百分点。男性参加养老

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都要高于女性。这说明男性残疾人参

与社会保险的状况好于女性。 

16岁及以上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的状况如表6-19所示，年龄越大参加社会保险

的比例越高。如65岁以上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加比例分别为10.46%和

32.90%，高于其它年龄组。 

 

3. 分残疾类别的社会保险状况 

智力残疾人未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最高，达到74.05%，其次是多重残疾、精神

残疾、言语残疾、视力残疾、肢体残疾和听力残疾，分别为69.01%、67.42%、66.58%、

66.10%、65.96%、63.41%。 

 

（二）残疾人享受社会救助状况 

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国残疾人参加低保和接受救济的比例

分别为7.16%和11.20%。 

 

1. 分城乡的社会救助状况 

残疾人领取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救济的比例城市为9.75%，农村为11.68%。残疾

人参加低保的比例城市为13.29%，农村为5.12%。 

 



-36- 

2. 分性别年龄的社会救助状况 

我国男性残疾人参加低保和救济的状况好于女性。如表6-23所示，男性残疾人

参加低保的比例为8.54%，女性为5.70%。男性残疾人接受救济的比例为13.06%，女

性为9.21%。 

年龄的残疾人口享有社会救助的比例较高，而低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例较低。

如老年人低保的比例为4.91%，接受救济的比例为8.19%。 

 

3. 分残疾类别的社会救助状况 

不同类别残疾人参加低保和救济的比例存在一定的差异。精神残疾人享有低保

和救济的比例最高，分别为10.00%和17.01%；其次是智力残疾人，比例分别为16.85%

和9.93%；听力残疾人享有低保和接受救济的比例最低，分别为3.49%和5.03%。 

 

表2  不同类别残疾人参加低保和救济情况（%） 

 视力残疾 听力残疾 言语残疾 肢体残疾 智力残疾 精神残疾 多重残疾 

低保 5.79 3.49 5.02 8.58 9.93 10.00 9.11 

救济 9.64 5.03 8.91 12.2

1 

16.8

5 

17.01 15.21 

 

我国残疾人的社会保险覆盖比例为33.66%，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的残疾人比例

为66.34%。领取过低保金和救济的比例分别为7.16%和11.20%。残疾人享有社会保

险具有一定的城乡差异，城市覆盖比例高于农村，东部地区覆盖比例高于中部地区

和西部地区。农村社会救济的享有比例高于城市，低保的覆盖比例低于城市。而根

据2007年和2008年的监测数据，领取低保的残疾人的比例增长为13%和20.5%,接受

救济的比例为26.9%和28.6%，2008年残疾人每月领取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平均为90

元。农村残疾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比例在2007年为84.7%，2008年上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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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 

 

表3  城镇残疾人社会保险情况（%） 

 2008年 2007年 

没有参加保险 24.5 57.7 

基本养老保险 64.9 33.5 

基本医疗保险 70.6 36.1 

失业保险 7.9 3.6 

工伤保险 3.9 1.6 

生育保险 2.9 0.7 

 

可见，残疾人社会保障状况在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之后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领取低保和接受救济的比例有明显而持续得提高，农村残疾人医疗保障体系覆

盖面大大加强，城镇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下降，各项保险参保比例也

都有较大提高。目前，应继续加快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在农村应大力推

进社会救助制度。残疾人享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存在男女差异，男性残疾人的社

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的享有比例都高于女性，因此，女性残疾人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

值得关注。重度残疾人享有的社会救助比例并不是最高的，应根据残疾等级扩大社

会救助范围。 


